
证券代码：600221 、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 、海控B股 公告编号：2025-123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

本次担保金额

3,975.88万美元

11,927.64万美元

3,975.88万美元

20,000万元人民币

8,075.88万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202.38万元人民币

5,166.09万元人民币

2,930.33万元人民币

2,930.33万元人民币

223,674.11万元人民币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是

是

是

是

是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是

是

是

是

是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万
元人民币）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261,364.33
114.99%

R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50%

R对外担保余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1.为子公司飞机租赁提供担保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子公司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福州航空”）、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鲁木齐航空”）、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长安航空”）、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鹏航空”）拟分别从国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下属 SPV公司（作为出租人及债权人）续租飞机用于生产经营，并就每架飞机签署

《Amendment and Extension Agreement》（以下简称“续租协议”）。海航控股作为各续租协议项下的联
合承租人（非飞机实际运营方）为上述子公司履行续租协议项下的承租人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应付的
租金等款项）承担担保责任，各子公司分别向海航控股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

本次担保共计涉及7架飞机，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被担保人

福州航空

乌鲁木齐航空

乌鲁木齐航空

乌鲁木齐航空

长安航空

祥鹏航空

祥鹏航空

债权人（出租方）

国银航祥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国银航通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国银航通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国银航通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国银航昌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国银航鹏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国银航鹏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飞机MSN
60167
60168
60170
60172
60171
60173
60174

担保金额（万美
元）

3,975.88
3,975.88
3,975.88
3,975.88
3,975.88
4,037.94
4,037.94

担保方式

作为共同承
租人实际承
担担保责任

2.为子公司融资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子公司长安航空因融资需要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债权人”或“北

京银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向北京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公司与北京银行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长安航空在《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担保金不高于2亿元人民币。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共享金融机构授信资源，满足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公司于2024年12月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控股子公司2025年互保额度的议案》，批准公司与控股子公司2025年的新增互保额度
为158.00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13.00亿
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人民币45.00亿元，并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经营层在互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手续，公司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详情请见公
司于2024年12月19日披露的《关于与控股子公司2025年互保额度的公告》（编号：临2024-107）。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授权额度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州航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海航控股持股比例为60%，福州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0%，世
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0%，宁波瑞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

吴建勋

91350100399847528B
2014-06-12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文武砂街道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研发楼三期A地块 7号
楼

200,000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公共航空运输；民用航空器维修；旅游业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
食品销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飞行训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航空商务服务；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航空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技术进出口；电子产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广告设
计、代理；旅客票务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酒店管理；票务代理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玩
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住房租赁；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文具用品零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珠宝首饰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美发饰品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17,596.58
380,748.05
-163,151.48
206,395.07
12,272.52

2024年度
（经审计）

209,537.86
384,961.86
-175,424.00
247,466.01
-12,835.86

（二）乌鲁木齐航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海航控股持股比例为 70%，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0%。按照实缴计算权益比例，海航控股持有权益比例为84.02%。

张德祥

916501000995165085
2014-05-15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迎宾路1341号机场大院内海南航空新疆基地院内
办公楼一楼101室

300,000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公共航空运输；食品销售；民用航空器维修；民用航空器零部件设计和
生产；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航空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商务服务；航空运营支持服务；
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旅客票务代理；酒店管理；机械设备销售；工艺
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化妆品零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广告发布；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
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百货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317,791.77
498,253.93
-180,462.16
264,366.65
14,620.89

2024年度
（经审计）

231,823.50
426,906.54
-195,083.04
290,281.78
-953.85

（三）长安航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法人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海航控股持股比例为 71.3395%，陕西长安航空旅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5.7129%，陕西省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9476%。

张俊华

91610000719747957T
2000-10-23

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长安航空营运基地

400,360.0544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商务服务；航空运营
支持服务；旅客票务代理；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交通设施维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售；机械设备销
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针纺织品销售；仪器仪表销
售；家用电器销售；广告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特种作业人员
安全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
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酒店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玩具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电子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珠宝首饰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钟表销售；票务代理服务；农副产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母婴用
品销售；箱包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
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公共航空运输；职业中介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854,049.94
508,678.10
345,371.84
219,319.55
5,567.96

2024年度
（经审计）

843,316.73
503,528.45
339,788.28
280,001.88
-1,689.97

（四）祥鹏航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海航控股持股比例为 86.6816%，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3.3184%。按照实缴计算权益比例，海航控股持有权益比例为90.75%。

伍晓熹

91530000760444704P
2004-06-1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西山万达广场8幢7层

349,582.7066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公共航空运输；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住宿服务；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
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票务代理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
务；广告发布；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品销售；广告设计、代理；服装
服饰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个人卫生用品销售；珠宝首饰
零售；电子产品销售；玩具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1,705,092.88
2,157,145.36
-452,052.48
656,453.24
3,560.29

2024年度
（经审计）

1,631,186.24
2,086,799.01
-455,612.77
821,304.16
-61,663.4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福州航空租赁协议1. 被担保人：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2. 担保方式：作为共同承租人实际承担担保责任3. 担保事项：公司和福州航空共同与国银航祥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署《Amendment andExtension Agreement》（简称“续租协议”），联合续租一架737-800飞机（MSN：60167）。福州航空为上

述飞机实际运营人，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为福州航空履行续租协议项下的承租人义务（包括但不限
于应付的租金等款项）承担担保责任。4. 担保金额：3,975.88万美元。5. 保证期间：与续租协议有效期一致。

（二）乌鲁木齐航空租赁协议1. 被担保人：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2. 担保方式：作为共同承租人实际承担担保责任3. 担保事项：公司和乌鲁木齐航空共同与国银航通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署《Amendmentand Extension Agreement》（简称“续租协议”），联合续租三架737-800飞机（MSN：60168、MSN：60170、MSN：60172）。乌鲁木齐航空为上述飞机实际运营人，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为乌鲁木齐航空履行续
租协议项下的承租人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应付的租金等款项）承担担保责任。

4. 担保金额：11,927.64万美元。
5. 保证期间：与续租协议有效期一致。
（三）长安航空租赁协议
1. 被担保人：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 担保方式：作为共同承租人实际承担担保责任
3. 担保事项：公司和长安航空共同与国银航昌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署《Amendment and

Extension Agreement》（简称“续租协议”），联合续租 1架 737-800飞机（MSN：60171）。长安航空为上
述飞机实际运营人，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为长安航空履行续租协议项下的承租人义务（包括但不限
于应付的租金等款项）承担担保责任。

4. 担保金额：3,975.88万美元。
5. 保证期间：与续租协议有效期一致。
（四）祥鹏航空租赁协议
1. 被担保人：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 担保方式：作为共同承租人实际承担担保责任
3. 担保事项：公司和祥鹏航空共同与国银航鹏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署《Amendment and

Extension Agreement》（简称“续租协议”），联合续租两架737-800飞机（MSN：60173、MSN：60174）。祥
鹏航空为上述飞机实际运营人，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为祥鹏航空履行续租协议项下的承租人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应付的租金等款项）承担担保责任。

4. 担保金额：8,075.88万美元。
5. 保证期间：与续租协议有效期一致。
（五）为长安航空融资授信担保
1.合同签署主体
保证人：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2. 被担保的主合同
被担保的主合同为北京银行(及按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

机构，作为授信人)与长安航空（主债务人）订立的《综合授信合同》（包括该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
充），以及该授信合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范围及最高担保金额
被担保主债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 处置费用、律师费
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合计最高债权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贰
亿元整。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
担保范围中。

5.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

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
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
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满足各控股子公司飞机引进及融资的必要担保，被担保的企业具备正常的债务偿还

能力。被担保人的其他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但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方面具有绝
对控制权，能够及时掌握其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履约能力，且其已为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的反担保，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已于2024年12月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子公司2025年互保额度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
层在互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手续。本次担保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授权额度内，无需另行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含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261,364.33万元，占

上市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14.99%；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61,364.33万
元，占上市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14.9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担保余额为0万元。

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1696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25-69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根
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
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0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同意召
开本次股东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6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2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9日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左宗申先生、胡显源先生、李耀先生和黄培国先生作为关联股东
需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回避表决。同时，上述股东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8．会议地点：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126号，宗申工业园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
编码

100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公告。3．特别强调事项

（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在审议第1、2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2）对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单
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1．登记方式与要求
（1）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登记；
（2）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3）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

议的，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

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2．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5日（工作日）9:00-16:00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公司地址：重庆市巴南区炒油场宗申工业园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联 系 人：林艺
联系电话：023-66372632
电子邮箱：linyi@zsengine.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巴南区炒油场宗申工业园
邮政编码：400054
其他事项：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1696”，投票简称为“宗申投票”。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26

日下午3: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并对会议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提 案 编
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三者必选一项，多选则视为无效委托。如
委托人未明确表示表决意见，请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信息披露0101 2025年12月20日 星期六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5-103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101)。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现将公司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有关事宜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2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2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2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7日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8.会议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30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累积投票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2.00
2.01
2.02
2.03

非 累 积 投 票 提
案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罗应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宇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广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汪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坚斌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侯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郭晓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应选人数（5）人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
特别说明：1.提案1.00-2.00需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

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累积投票制即每位股东所拥有的选
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
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2.提案3.00为非累积投票提案，需采用非累积投票提案进行表决。该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
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25年12月6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3.拟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内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
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件应注明“拟参加股东会”字样，并请通过电话方式对所发信函和传
真与本公司进行确认。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参加股东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未在登记日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也可以参加现场股东会。
（二）登记时间：2025年12月19日上午8：30至11：00，下午14：30至17：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771－4914317，传真：0771－4910755
联系人：李鑫华先生、黄梦丹女士
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30号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530023
其他事项：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1.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11”。投票简称为“广农投票”。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

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
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
对该候选人投0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1.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5）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在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②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2.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
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22

日下午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2025年12月22日召开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并于本次股东会上按照以下投票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
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100
累积投票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2.00
2.01
2.02
2.03

非累积投票提
案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罗应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宇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广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汪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坚斌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侯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郭晓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应选人数（5）人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请在表决意见的“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标明表决意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688251 证券简称：井松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6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1月6日●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1月6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合肥市新站区毕昇路128号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1月6日
至2026年1月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2025年12月19日的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将在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2、特别决议议案：无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
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即“一键通”），
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
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
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251
股票简称

井松智能

股权登记日

2025/12/2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加盖法人印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及以上材料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由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及以上材料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2、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以上材料复印件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详见附
件1）、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以上材料复印件办理登记。3、股东可按以上要求以信函（邮政特快专递）、传真或邮件方式进行登记，信函到达邮戳、传真和
邮件到达时间均应不迟于在登记截止时间（2026年1月4日17:30）。信函（邮政特快专递）、传真或邮
件中需注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登记材料复印件，文件上请注明“股
东会”字样；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6年1月4日9:30-17:30。
（三）登记地点
公司证券部办公室（合肥市新站区毕昇路128号五楼）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合肥市新站区毕昇路128号五楼
邮编：230012
电话：0551-64266328
传真：0551-64630982
邮箱：ir@gen-song.net
联系人：井松智能证券部
（二）会议安排：
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出席现场表决的与会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1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251 证券简称：井松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7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9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
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内部制度，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统称“子公司”）各项日常经营活动开展的资

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该额度不等于
实际融资金额，具体以公司及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协议为准），在上述额度内，由公司及子公司
根据经营过程中资金实际收支情况及经营需要进行融资，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
票、商业承兑汇票、银行保函、融资租赁、建设贷款等业务，因子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子公司可能需要
以土地质押等担保方式向银行申请授信，以上融资总额度可循环使用。

为提高工作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根据业务开展
情况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融资协议及相关文件以及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期限
为2026年度。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根据
公司内部制度，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237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8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质

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铜陵中旭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旭产投”）目前持有公司148,012,3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47%。中旭产投本次解除质押7,070,000股、延期购回 22,930,000股，并再质押 20,070,000股后，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43,000,000 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9.05%，占公司总股本的6.82%。

公司于近日获悉控股股东中旭产投将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质押延期购回及再
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及延期购回情况1.本次股份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中旭产投

707
4.78
1.12

2025-12-17
14,801.2357

23.47
2,293
15.49
3.64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将用于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详见“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2.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情况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称

中 旭
产投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本 次 质
押 延 期
购 回 股

数

2,293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
押

否

原 质 押 起
始日

2024- 12-18

原 质 押 到
期日

2025- 12-18

延期购回
后质押到

期日

2026- 12-18

质权人

国 元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5.49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3.64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偿 还 债
务

合计 / 2,293 / / / / / / 15.49 3.64 /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称

中 旭
产投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

本次质押
股数

2,007

2,007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

质押起始
日

2025- 12-18
/

质押到期
日

2026- 12-18
/

质权人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3.56

13.56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3.18

3.18

质 押 融 资
资金用途

偿还债务

/
2.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于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况。
3.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
称

中 旭 产
投

合计

持股数量

14,801.2357
14,801.2357

持 股 比
例(%)

23.47
23.47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量

2,293
2,293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量

4,300
4,3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9.05
29.0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6.82
6.8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中
限售 股
份数量

0
0

已 质 押
股 份中
冻结 股
份数量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 数量

0
0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控股股东持有的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再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公司控制权稳

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2.公司控股股东中旭产投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截至本公告日，其所质押的公

司股票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亦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公司将持续关注其
质押进展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140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北京华素取得发明专利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

一种盐酸丁螺环酮
的制备方法

专利申请日

2024年03月28日

授权公告日

2025年12月16日

专利号

ZL 2024 10362758.3
授权公告号

CN 119409681B
专利权人

北京华素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注：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1、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14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北京华素盐酸丁螺环酮片
一致性评价申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受理通知
书》，盐酸丁螺环酮片（规格：5mg、10mg）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申请获得受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盐酸丁螺环酮片
注册商标：苏新
剂型：片剂
规格：5mg、10mg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一致性评价
申请人：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B2550403、CYHB2550402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丁螺环酮是第一个非苯二氮䓬类的抗焦虑药，是一种5-HT1A（5-羟色胺）受体激动剂，它通过与

脑内5-HT1A受体的选择性结合，降低焦虑症过高的5-HT活动，产生抗焦虑作用，其临床应用最大
的优势就是没有用药依赖性和断药反应，安全性较高。

盐酸丁螺环酮片的适应症为各种焦虑症。本品原研药未在中国境内上市，目前，中国境内包括
北京华素共有 4家企业的仿制药获批上市，其中有 2家已通过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分别
为：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有 1家进口（Unichem Laboratories Limit⁃ed）仿制药获批上市。除北京华素外，另有7家境内企业申报本品仿制药上市许可申请，现正在技术
审评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盐酸丁螺环酮片项目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450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北京华素的盐酸丁螺环酮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的受理，标志着该品种一致

性评价工作进入审评阶段，公司将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如顺利获批将增加企业和市场竞争力，对
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北京华素将积极配合国家药监局进行盐酸丁螺环酮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申请的后续审评工作，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工作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药品销售容易
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1、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通知书》（受理号：CYHB2550403、CYHB2550402）。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